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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教科规通〔2021〕3 号

关于下达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
2021 年度立项课题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教育科学规划办，各高等院校，厅委直属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课题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1〕17 号），经评审、公示，

并报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同意，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

五”规划 2021 年度立项课题 880 项，其中年度规划资助课题 318

项（包括重大招标课题 1 项、重大委托课题 4 项、重点资助课题

40 项、一般资助课题 232 项、青年资助课题 35 项、党建专项课

题 3 项、援疆课题 3 项），一般课题（自筹）416 项；专项资助

课题 146 项（其中国家教育考试研究专项 35 项，高校学生就业

创业研究专项 30 项，家庭困难学生资助研究专项 20 项，教育财

建研究专项 40 项，教育督导研究专项 21 项）。请按照《湖南省

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加强对立项课题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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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并落实课题经费配套措施，确保课题如期圆满完成研究任务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省教科规划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，课题主持人

应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

二、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请在 3 个月内组织开题。研究周

期内，须及时将开题报告、中期报告、研究报告、最终成果等（格

式文本可通过 IP 地址：http://116.62.79.5 下载）报送省教科

规划办。

三、课题实行分级管理，重要活动、重要变更和重要成果均

须及时报送省教科规划办和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。

四、重大招标课题经费为 10 万元，重大委托课题经费为 5

万元，重点资助课题经费为 3 万元；一般资助课题和青年资助课

题经费均为 1 万元；一般课题为单位资助课题。有关经费拨付情

况请注意省教科规划网公布的信息。

五、课题研究成果发表须标识“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阶

段（或终结性）研究成果”“课题名称”“课题批准号”，且是

唯一明确标识，否则结题时不予认可。

六、课题结题按照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施细则》

执行。课题结题每个季度结题一次，每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

月 1-15 日报送结题材料，结题情况将在省教科规划网上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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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立项课

题名单

2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国家教

育考试研究专项立项课题名单

3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高校学

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立项课题名单

4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资助研究专项立项课题名单

5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教育财

建研究专项立项课题名单

6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教育督

导研究专项立项课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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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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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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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

53



54

附件 5



55



56



57

附件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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